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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0 年度）

项目名称 农村幸福院运行经费市级财政配套资金

主管部门及代码 宝鸡市民政局 实施单位 宝鸡市民政局

项目属性 项目期

项目资金

（万元）

中期资金总

额：
569.5 年度资金总额： 569.5

其中：财政拨

款
569.5 其中：财政拨款 569.5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总

体

目

标

年度目标

2013 年-2019 年全市建成投用 1139 个农村幸福院，市财政给每个农村

幸福院每年补助运行管理经费 1万元，由市财政资金和福彩公益金各承

担 50%，每个农村幸福院市级财政配套运行管理经费 5000 元，共计 569.5

万元，保障农村幸福院正常运转，为农村养老发挥实际作用和效益。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

级

指

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产

出

指

标

数

量

指

标

指标 1：农村幸福院文

化娱乐、休闲健身活动。
70000 人

指标 2：农村幸福院就

餐。
7000 人

……

质

量

指

标

指标 1：提高农村老年

人生活质量。
70000 人

指标 2：提升农村老年

人幸福指数。
70000 人

……

时

效

指

标

指标 1：为农村老年人

提供服务。
2020 年底前

指标 2：满足农村老年

人养老需求。
2020 年底前

……



成

本

指

标

给每个农村幸福院

补助运行管理经

费。

5000 元/个·年

经

济

效

益

指

标

指标 1：

指标 2：

效

益

指

标

社

会

效

益

指

标

指标 1：保障 1139

个农村幸福院正常

运行。

效果显著

指标 2：给农村独

居、空巢和留守老

年人提供就餐临

休、文化娱乐和精

神慰藉等服务。

效果显著

效果显著

生

态

效

益

指

标

可

持

续

影

响

指

标

指标 1：农村幸福

院正常运行。
2020 年底前

指标 2：农村幸福

院健康发展。
2020 年底前

满意度

指标

服

务

对

象

满

意

度

指

标

指标 1：农村幸福

院老人文化娱乐活

动满意率。

≧95%

指标 2：农村幸福

院老人就餐满意

率%。

≧95%

……

……

备 注：绩效指标可选择填写。



市级财政项目支出预算事前评审报告

项目名称： 农村幸福院市级财政配套资金

项目单位： 宝鸡市民政局

主管部门： 宝鸡市民政局

主管部门： 宝鸡市民政局

评审时间： 2019 年 11 月 12 日

宝鸡市财政局 制



市级财政支出预算绩效事前评审报告

一、评审对象

评审事项名称：农村幸福院市级财政配套资金

主管部门：宝鸡市民政局 预算单位：宝鸡市民政局

评审事项绩效目标：市财政给 1139 个农村幸福院每个农村幸福院每年

补助运行管理经费 1 万元，由市财政资金和福彩公益金各承担 50%，

保障农村幸福院规范管理、正常运转，为农村养老发挥实际作用和效

益。

申请资金总额： 1139 万元 其中申请财政资金：569.5

万元

评审事项概况：2013 年-2019 年全市建成投用 1139 个农村幸福院，市

财政给运行正常的每个农村幸福院每年补助运行管理经费 1 万元，由

市财政资金和福彩公益金各承担 50%，每个农村幸福院市级财政配套

运行管理经费 5000 元，共计 564.5 万元，保障农村幸福院规范管理、

正常运转，满足农村老年人在就餐临休、文化娱乐、休闲消遣和精神

慰藉等方面的需求。

二、评审方式和方法

（一）评审程序：局领导逐一发言

（二）评审方式及方法：采取局务会开会研究的方式进行

三、评审内容与结论



（一）评审事项的必要性：根据市政府《关于加强农村公共基础设施

管理助力脱贫攻坚的意见》（宝政发〔2018〕22 号）（宝鸡市农村幸

福院运行管理办法作为七个附件之四）精神，必须按规定落实农村幸

福院市级财政配套资金，保障农村幸福院持续运行，为农村养老发挥

实际作用和效益。

（二）评审事项的可行性：依据市政府文件精神。

（三）评审事项的绩效目标：市财政给 1139 个农村幸福院每个农村幸

福院每年补助运行管理经费 1 万元，由市财政资金和福彩公益金各承

担 50%，保障农村幸福院规范管理、正常运转，为农村养老发挥实际

作用和效益。

（四）评审事项涉及资金预算和财政支持范围、方式，及其他自有

资金保障渠道等：申请农村幸福院市财政配套资金 569.5 万元。

（五）总体结论：同意按规定落实农村幸福院市级财政配套资金。

四、相关建议：无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无

六、附件

市政府《关于加强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管理助力脱贫攻坚的意见》（宝

政发〔2018〕22 号）（宝鸡市农村幸福院运行管理办法作为七个附件

之四）



项目支出预算绩效事前评审意见表

项目名称
农村幸福院市级

财政配套资金
项目实施单位 宝鸡市民政局

主管部门 宝鸡市民政局 项目起止时间 2020 年 1 月-12 月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功能分类科目

代码

是否阶段性

项目

经济分类科目名称
经济分类科目

代码

是否实施政

府采购

项目负责人及电话
是否实施政府

购买服务

是否上年结

转资金安排

项目申报资金

（万元）

资金总额：569.5

财政拨款：569.5

自有资金：

其他：

项目必要性
保障农村幸福院正常运转，切实满足农村空巢、独居和留守老

年人在就餐临休、文化娱乐、休闲消遣和慰藉等方面的需求。

项目可行性 依据市政府文件精神。

绩效目标概述

市财政给 1139 个农村幸福院每个农村幸福院每年补助运行管

理经费 1万元，由市财政资金和福彩公益金各承担 50%，保障

农村幸福院规范管理、正常运转，为农村养老发挥实际作用和

效益。

事前评审情况

评审组织单

位
市民政局

单位性

质
行政

时间安

排评审方

式
局务会

负责人 李峰科
联系电

话
3260142

项目总体评

审情况

农村幸福院建设是城乡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各

级党委、政府解决农村老年人养老问题、补齐农村养老工作短板的重

要举措，这项民心工程对统筹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013 年-2019 年全市建成投用 1139 个农村幸福

院，依据市政府《关于加强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管理助力脱贫攻坚的意

见》（宝政发〔2018〕22 号）（宝鸡市农村幸福院运行管理办法作为

七个附件之四）精神，市财政给运行正常的每个农村幸福院每年补助

运行管理经费 1万元，由市财政资金和福彩公益金各承担 50%，2020

年市级财政必须配套 569.5 万元，才能基本保障农村幸福院正常运转，

为农村养老发挥实际作用和效益，切实满足农村老年人在就餐临休、

文化娱乐、休闲消遣和精神慰藉等方面的需求，让农村老年人共享改



革发展成果，实现老人离家不离村、空巢变暖巢，达到老人开心、子

女安心、政府放心的效果，为农村老年人实现老有所养、托起幸福梦

开辟一条新的途径。

评审结果
建议支持☑ 调整完善支持□ 部分支持□

具体意见：财政补助资金 569.5 万元，用于补助农村幸福院运行经费。

财政部门对

评审结果审

核意见

1、同意评审意见□

2、审核调整为：继续支持□ 调减资金□ 不予支持□

（需在此栏说明调整的具体项目金额及原因）

经办人： 负责人 ： 年 月 日

其他说明的

问题

说明： 1.本表由组织评审的部门通过项目库系统和部门预算系统填报；

2.由主管部门组织的事前评审事项，财政部门需填报审核意见。

3、请随本表附送评审人员打分表、表决统计表、签字表。


